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119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今日收到控股股东福建泰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禾投资” ）提交的股权解

押材料。2014年12月9日质押给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本公司53,9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4.33%），2015年6月17日、2015年7月13日和2015年9月18日分别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

公司的本公司10,000,000股股份、700,000股股份和1,500,000股股份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0.98%），2014年12月11日质押给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的本公司39,00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

股本的3.13%）于近日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泰禾投资持有公司股份609,400,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8.97%，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截止

公告日，泰禾投资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486,553,79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9.10%。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732� � �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2015-118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进行

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提前购回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叶荔女士于2015年1月29日、1月30日将

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4,000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21%）与东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进行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购回期限为一年（详见公司2015-21号公告）。

2015年11月10日，公司接到叶荔女士通知，叶荔女士已于2015年11月9日将上述4000万股

股份予以提前购回。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购回股票情况

交易时间 参与交易的股东 参与交易的证券公司 证券数量

（

股

）

购回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2015

年

11

月

9

日 叶荔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0,000,000 3.21%

二、本次交易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交易前持有股份 本次交易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叶荔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00,000 8.84% 150,000,000 12.05%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购回是叶荔女士按照约定购回式证券交易的约定履行购回义务；

2、本次购回前6个月叶荔女士未有减持公司股份的行为。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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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28� 、200028� � � �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 � � �公告编号：2015-45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因实际控制人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和控股股东国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正在筹

划涉及本公司经营业务的重大事项，该重大事项对本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

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药一致、一致B，证券代码：000028、200028）于2015年10月21日开市

起停牌， 公司已于2015年10月21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号：2015-39），于

2015年10月28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号：2015-43），于2015年11月4日

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号：2015-44）。

截至本公告发布日，本公司中介机构选聘工作已经结束，其后将与中介机构开展工作

对接，为下一步现场工作制定相关计划和进度安排。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

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

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国药集团一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0626� � � �证券简称：如意集团 公告编号：2015-083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于2015年8月24日披露

了《关于筹划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63)，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

如意集团，股票代码：000626）自2015年8月24日开市起停牌。2015年9月16日，公司确认本次筹

划的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9)。 公司分别于2015年9月23日、9月30日、10月14日、10月16日、10月21日、10月28日、11

月3日及11月4日， 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5-070、

2015-072、2015-073)、《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75）、《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76、2015-077）、《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80）、《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5-082）。

公司正在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收购控股子公司远大物产集团有限公司部分股权，

并配套募集资金。截至目前，公司及相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因该事

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根据《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公告。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的相关议案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连云港如意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2147� � �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2015－065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经公司向深圳

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方圆支承，证券代码：002147）于2015年6月1日开市起

停牌。

经确认，该重大事项涉及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已于2015年7月18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公司先后于2015年7月21日、7月28日、8月4日、8月11日、8月25日、9月1日、9月10日、9月17日、

9月29日、10月13日、10月20日、10月28日、11月4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30） 和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5-031、034、037、040、041、043、044、047、052、054、061、063），2015年8月18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038），2015年9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45），2015年10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关

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延期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涉及的各项

工作。公司拟通过本次重组改善公司的盈利能力，以消除上年度财务报告保留意见的影响，具

体措施尚在最后论证过程之中。由于标的公司涉及较大核查工作量及沟通协调工作，会计师事

务所及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公司及本公司持续实施审计评估，这些工作还需相当一段时间。根

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

露工作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相关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公告为准。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

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5－72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

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业集团")的通知，兴业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权进行质押式

回购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2015年11月5日，兴业集团以所持40,000,000股股权，与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深

证证券交易所平台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 该笔质押已在日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

相关手续。

2、质押期限自 2015�年11月5日起至交易双方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3、 截止本公告日, �兴业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364,200,086� 股股份，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0.51%，其中已质押股份 360,285,292�股，占兴业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98.93%，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 30.18%。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426� � �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2015-73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 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 者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股票代码：000426）自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10月29日、11月4日披露了《兴业矿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2015-68）及《兴业矿

业：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71）。

近期，公司已组织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针对标的资产进场开展尽职

调查、预审及预评工作。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公

告， 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是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601985� � � �证券简称：中国核电 编号：2015-026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5]953号文核准，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以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38.91亿股。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注册资本变为人民币1,556,543万元，并由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出具了《验资报告》（XYZH/2014A6038-11）。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5]247号文批准，公司股票于2015年6月10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

章程>的议案》（详见公告：2015-011、2015-019），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况，对公司章程

中注册资本等内容进行了修改。

根据工商部门新的营业执照办理要求，现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使用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近日，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工商变

更完成后，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10000MA0017C08Q，公司注册资本由1,167,443万元

变更为1,556,543万元，其他登记事项不变。

特此公告。

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1月11日

证券代码：002389� �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5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二、会议的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邵奕兴先生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星期二）下午13:3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11月9日下午15:00至2015年11月10日下午 15:00� 。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10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月9日下午

15:00至2015年11月10日下午15:00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388号公司南洋厅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会议表决方式：采取现场书面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为18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总

数为349,324,601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10,650,500股的49.1556%。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14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数量为345,528,39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10,650,500股的48.6214%。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796,2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10,650,

500股的0.5342%。

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管，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216,20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710,650,

500股的0.593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到现场

对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选

举邵奕兴先生、冯江平先生、杜志喜先生、李健权先生、闻德辉先生、王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1�选举邵奕兴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1.2�选举冯江平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1.3�选举杜志喜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1.4�选举李健权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1.5�选举闻德辉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1.6�选举王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2.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选举

叶显根先生、李永泉先生、郑峰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前，

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1选举叶显根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2.2选举李永泉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2.3选举郑峰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以上董事简历详见2015�年 10�月 24�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第四届

董事会成员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第四届董事会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3.以累积投票制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选举陆为民先生、洪伟先生、侯国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与公司职工代表

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王云艳女士、林泓竹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3.1�选举陆为民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3.2�选举洪伟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3.3�选举侯国莉女士为公司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349,324,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9997%。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99.9976％。

以上监事简历详见2015�年 10�月 24�日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第四届

监事会成员中，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不超过公司监事

总数的二分之一；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不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第四届监事会任期

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三年。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49,324,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票为4,216,2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股份的100％；反对票为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0％；弃权票为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的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表

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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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89� � � �证券简称：南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86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1月

1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10日以口头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9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名。8名董事出席了会议，其中：独立董事李永泉因出差未能亲

自参加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叶显根代为表决。公司董事邵奕兴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

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

案》。选举邵奕兴先生（简历见附件一）担任公司董事长，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

三年。

2.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同意聘任邵

奕兴先生（简历见附件一）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3.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1�同意聘任杜志喜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权；

3.2�同意聘任李健权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3�同意聘任闻德辉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4�同意聘任丁邦建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5�同意聘任狄伟先生为公司总工程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6�同意聘任毛爱莲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7�同意聘任王丽娜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8�同意聘任潘岚女士为公司财务副总监，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9�同意聘任王绪海先生为公司副总工程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10�同意聘任李志坚先生为公司副总工程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杜志喜先生、李健权先生、闻德辉先生、丁邦建先生、狄伟先生、毛爱莲女士、王丽娜女士、

潘岚女士、王绪海先生、李志坚先生简历见附件二。

以上高级管理人员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4.�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同意

聘任杜志喜先生（简历见附件二）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为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杜志喜先生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地址：浙江省台州经济开发区开发大道388号

联系电话：0576-88169898

传真号码：0576-88169922

电子邮箱：nykj@nykj.cc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董事会上述聘任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的《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有关聘任事项的独立意见》。

5.�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设立战略、审计、提名、薪酬与考核四个专门委

员会并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5.1�选举邵奕兴先生、冯江平先生、李永泉先生为战略委员会委员，其中：邵奕兴先生为召

集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2�选举叶显根先生、李永泉先生、邵奕兴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其中：叶显根先生为召

集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3�选举李永泉先生、邵奕兴先生、郑峰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其中：李永泉先生为召集

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5.4选举郑峰女士、叶显根先生、邵奕兴先生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其中：郑峰女士为

召集人。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简历详见2015年10月24日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5-075）。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一:邵奕兴先生简历

邵奕兴先生，1987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大专学历，2009年9月起

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0年10月起任浙江南洋信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经理，曾任浙江信

洋光电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2011年6月起任台州市新南洋教育投资有限公司监事，

2012年11月起任公司董事，2012年12月起任浙江南洋经中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2014年7月起任杭州南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现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邵奕兴先生

持有公司股份120,368,398股，与公司控股股东邵雨田先生为父子关系，与公司董事冯江平先

生为甥舅关系，与公司其他持股5%以上股东、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附件二: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1、杜志喜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

学历，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曾任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岭市支行信贷专职审批

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市分行信贷岗位；台州市财政局财务管理岗位，宁波鄞州

农村合作银行国际业务部副总经理、审计部副总经理；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台州市杰南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北京南洋

慧通新技术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南洋慧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杭州南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

司董事、宁波东旭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杜志喜先生持有公司18万股股份，与公司5%以

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李健权先生，1968年出生，中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历任广东新

会电容薄膜厂（现江门市润田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操作员、工艺员、工艺主管；浙江南洋电子

薄膜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生产技术部经理、总工程师。自2006年11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先后获得"新会市生产工作标兵"、 "江门市先进生产工作者"、"新会市先进劳动者"、"江门

市先进劳动者"、"新会市劳动模范"、"江门市劳动模范"、"台州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台州市优

秀青年科技创新人才"、"浙江省劳动模范"等奖项。 李健权先生持有公司24万股股份， 与公司

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3、闻德辉先生，1968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1988～1999

年历任江苏南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薄膜生产线一线工人、营销部业务员、销售科副科长、销售

内勤副科长、营销部副经理、外派如皋镀膜厂任营销总经理；1999～2000年江苏南天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与如皋市双诚电器有限公司合资经营金属化膜的镀膜加工业务，在该合资公司负责

主管销售；2001～2003年任温岭市电容器厂销售经理；2003年起先后任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

公司营销部经理、副总经理。自2006年11月起担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闻德辉先生持有公司

18万股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

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 《公司

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4.丁邦建先生，196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大专学历，质量工程师。

先后参加了《电容器用金属化薄膜》、《电气绝缘用薄膜》国家标准的主要起草工作。1988～

2003年任江苏南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员、质检科科长；2003～2006年任浙江南洋电子薄膜

有限公司质量部经理、副总经理。自2006年11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丁邦建先生持有公司18

万股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

《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5.�狄伟先生， 1972年出生，中国国籍，大专学历，助理工程师。1992～2004年任安徽铜峰

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车间主任；2004～2005年任湖北云梦创盛电容膜有限公司生产部长；2005年

至今历任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公司总工程师。2001年获铜陵市"五一"劳动

奖章；2003年获安徽省科技成果奖。 自2006年11月起担任公司总工程师，2010年10月起担任浙

江泰洋锂电池材料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南洋信通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2012年12月起

担任浙江南洋经中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狄伟先生持有公司18万股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6.�毛爱莲女士，197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2002年起任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

司办公室主任， 档案管理助理工程师职称。自2006年起任公司监事、办公室主任，自2014年起

兼任杭州南洋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监事。毛爱莲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7.�王丽娜女士，1977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2003年起担任浙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

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自2006年起任公司监事、2010年4月起任公司内

审部经理、自2013年起兼任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监事。曾获"台州市非公企业优秀人才工作

者"荣誉。王丽娜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

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8.�潘岚女士，197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权，本科学历。1998～2000年

任台州市华美合金材料有限公司辅助会计；2001～2003年任温岭市变速器厂会计；2004～2006

年任台州富洋电子有限公司主办会计；2007年至今任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办会计、

财务部副经理、 财务部经理。 自2010年起兼任浙江南洋信通新材料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自

2011年2月起担任公司财务部经理。潘岚女士持有公司8.4万股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9.�王绪海先生， 1979年出生，大专学历，高级自动化工程师，中共党员。2002年毕业进入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2002－2004年任本公司电气班班长，2004－2006年任本公司

电气科科长，2006－2015年任公司动力车间主任，2014年7月兼任公司党支部书记。2015年6月

起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绪海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000股，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

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形。

10.�李志坚先生，1980年出生，本科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2002年起至今历

任本公司机修员、动力车间副主任、副总工程师。李志坚先生持有公司股份42,000股，与公司

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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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2015年11月

10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10日以口头形式发出。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

监事5名，实际参加表决监事5名。公司监事陆为民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

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1.以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陆为民先生担任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相同。陆为民先生简

历详见附件。

三、备查文件

1.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浙江南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日

附件：陆为民先生简历

陆为民先生，1965年出生，大专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5～1990年任江苏

如皋无线电厂技术员。在江苏如皋无线电厂任职期间，于1989年4～6月参与引进了国内第一

条锌铝复合高真空镀膜生产线；其后，于1989年6～8月接受德国莱宝光电有限公司高真空镀

膜技术培训。1990～2004年任江苏南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镀膜部副主任；2004年起至今历任浙

江南洋电子薄膜有限公司镀膜部车间主任、 公司镀膜部经理。1990年12月获江苏省如皋市市

级技术革新奖。自2006年11月起任公司监事。2012年9月获"金属化网格型安全膜生产过程优化

"重要质量管理创新项目。陆为民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

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